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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赚赚220000，，被被罚罚后后照照样样上上路路拉拉客客
代步车和交警打游击，济南要像查酒驾一样严查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代步车非法上路
3天查了237辆

不挂牌不用学证，不少商
家都如此宣传自家的代步车，
而道路上的三四轮电动车越来
越多，近似汽车的体型却无牌
照导致难以管理，已成为交通
管理的沉重负担。

早在2014年，山东省就曾
出台文件规范各类“老年代步
车”“观光车”。3月9日，济南交
警也再次表态将对包括老年代
步车在内的三四轮电动车进行
常态化查处，“日日有行动，周
周有整治。”

14日晚上7点30分，历下交
警大队民警在趵突泉南路与泉
城路路口，对违法上路行驶的
电动三四轮车进行查处。

“按照现行标准，这些车辆
已经超出非机动车范畴，属于
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经过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驾
驶员必须持有驾驶证，对于不
悬挂机动车牌上路的要处罚款
200元、记12分；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车辆的，罚款200元至2000
元，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历下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类似的车辆主要用于场内或景
区内部使用，并不能上路行驶。

晚上7点37分，查处行动刚
开始不久，一辆红色四轮电动
车就被交警拦了下来，驾车的
王先生说这辆车刚买了不久，
平时并不怎么开，只是在天气
不好时送孩子上学。

他所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已
经超出非机动车范畴，但没有
悬挂号牌，民警要暂扣车辆，听
到要扣车王先生很不理解。“当
时买的时候，店家也没说需要
挂牌，现在又让挂，不让开就别
让卖啊，这钱不白花了嘛！”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历下
交警又连续查扣了8辆车。被查
扣的9辆车中，有5辆电动四轮
车、4辆电动三轮车，其中包括

一辆快递用车。与此同时，市中
交警也在辖区开展了电动三四
轮车的查处行动，查扣无牌三
四轮电动车22辆。

记者注意到，在9日以后，
历下、市中、历城、槐荫、天桥等
交警大队都在辖区内组织了针
对三四轮电动车的集中查处行
动。11日、12日、13日三天时间
内，就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
237起。截至14日晚，济南交警至
少查处电动三四轮电动车违法
273起。

“熟面孔”非法营运
通风报信躲查处

一线交警介绍，电动三四
轮车的功能早已超出了“老年
代步”或者是接送孩子的范围，
还有不少人用来非法营运。

13日下午4点20分至6点，
记者在和平路诚基中心小区正
门发现，至少有8辆“小红棚”在
诚基中心拉客，其间先后有13
人乘车。

出乎意料的是，“小红棚”
的载客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难做，8辆车中最长等待时长只
有半小时，3辆车都是刚停下不
到5分钟就有乘客乘坐，其中一
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竟
然载客4次之多。

乘车不开票，也没有出租
车舒适，但这种“小红棚”要价
可不低，从诚基门口到历山路
和平路交叉口，不到一公里的
距离就要10元，从诚基到北园
高架桥则要30元，而且是一口
价绝不议价，比出租车都贵。

这样算起来，按照最长等
车时间、最短用车距离，一辆

“小红棚”一天运营12小时，也
可以搭乘24名乘客，获得240元
的车费，扣除电费、饭钱，每天
至少有200元的收入。

14日早上7点半至9点半，
记者继续在诚基中心调查，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依旧有6辆

“小红棚”出没，而且载客频率
明显高于头天下午。其间共有
22人乘车，其中一辆两小时载
客次数高达7次。

历下交警介绍，诚基中心、
大明湖周边等一直是这种电动
三四轮车非法载客的高发地，也
是他们重点查处的区位，从去年
以来就不定期在这些点位进行
查处。交警查处时经常遇到一些

“熟面孔”，有些甚至因为无证驾
驶被行政拘留过，但之后还是继
续驾驶“小红棚”非法营运。

去年的12月5日，历下交警
大队副大队长就查处了一名曾
两度被查的女司机，不但不停
车接受检查，反而加速行驶冲
撞民警。

多名一线交警介绍，查处
三四轮电动车并非易事。警力
有限，非法上路的三四轮车又
是流动的，交警来则藏，交警刚
走就又出来营运，跟交警打游
击，而且一些相熟的车主之间
还会通风报信，查处很难。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车主
之间见了面也会互相通报信
息。“刚刚在南边看见闪灯的车

（警车）了，不过不要紧，拐西边
了，昨天太悬了。”

此外，交警分析，对于非法
三四轮车主的处罚太轻也是整
治难起效果的重要原因。对于
查到的非法营运车辆，交警只
能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范围内
进行处罚，单纯罚款并不能起
到警戒作用，即便是行政拘留，
震慑作用也有限。

天桥近四成事故
涉及电动三四轮车

由于种种原因，电动三四
轮车处于几乎没有管理的失控
状态，这不仅导致他们不遵守
交通法规一定程度上扰乱交通
秩序，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
不鲜见。

去年10月27日晚上8点30分
左右，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十
里堡附近的一个路口，就发生一
起这样的事故。一辆带有红色外
壳的三轮电动车试图从北向南
横过马路时，被一辆由西向东行
驶的白色轿车撞击。

事故中轿车受损轻微驾驶

员几乎没有受到伤害，但红色三
轮却因为猛烈撞击几近解体，前
轮脱落。三轮车上两名中年男子
一人当场身亡，一人受伤严重。

去年3月，济南南部山区也
发生一起老年代步车与轿车相
撞事故，一名76岁的老人驾驶
老年代步车载着74岁的老伴外
出，不幸与一辆轿车相撞，74岁
的老伴伤重身亡，驾车的老人
头部受伤。

交警介绍，电动三四轮车
的整体质量、最高车速都已远
远超出非机动车的范畴，防撞
系数、稳定系数较低，隐藏着巨
大的安全隐患。

事实上，在一些老年代步
车保有量较高的区县，老年代

步车对交通事故的影响已经开
始凸显。济南市天桥区因为物
流企业多、业态复杂，在济南各
区中保有较多的电动三四轮
车。2015年，天桥近四成交通事
故都涉及到包括老年代步车在
内的三四轮电动车。

更可怕的是，由于三四轮
电动车处于失控状态，并没有
类似汽车的年审及报废政策，
车辆状况能否上路，何时报废完
全由车主自己说了算。这样一
来，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对其规
范，道路上的破旧电动三四轮车
会越来越多，车况会越来越差，
其引发交通事故的几率也随之
增高。如果不能规范管理，电动
三四轮车事故未来还会增多。

不用挂牌、不用考证，在不少人眼里，老年代步车是出行利器。尽管隐患大于方便，但老年代步车的广泛存在，已经是是
不争的事实。明明被禁止上路却趋之如鹜，市场需求为何如此之大？查处过后迅速回潮，整治的难点在哪？生产没人管管、买
卖没人管，唯独没有上路权，老年代步车驶入灰色地带，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又该怎样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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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交警部门对包
括老年代步车在内的电动三四
轮车开刀。来自交警方面的消
息称，此次整治不会是一阵风，
会像查酒驾一样，成为常规检
查项目。在部分小区、景点周
边，老年代步车横行，使用者也
不再局限于老人。一查处就好
一时，不查就立刻回潮，甚至跟
交警玩起了游击战，查处难度
很大。

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目
前老年代步车数量有激增的趋
势，其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也随之凸显，其扰乱的不仅
仅是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也
给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
了一定的侵害。中消协发布提
示，呼吁老年消费者勿轻信老
年代步车“不用挂牌照、不用考
驾照”的虚假宣传，提高安全意
识。子女不要把“老年代步车”
当作礼物送给老人，因为这看
似孝顺的举动，实则会把父母
置于危险的境地。

另外，消费者也不要乘坐非
法运营的老年代步车，以避免损
害的发生。

“老年代步车”的使用者很
多没有经过驾驶培训，他们对基
本的交通法律、法规不熟悉，对
基本的通行规则缺乏了解，导致
老年人在驾驶过程中经常发生
闯红灯、占用快车道不避让、乱
掉头、越线停车、违法乱停放、逆

向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
违法行为。同时老年代步车由于
动力不足，在城市道路行驶时，
速度较慢，使本就拥堵的道路雪
上加霜。

老年代步车非法营运，影响
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个别老年
代步车以盈利为目的，在车站、
医院、商场、超市等周边从事非
法营运活动，扰乱交通管理秩
序，给客运市场造成混乱。

驾驶者没有驾驶证，车辆属
非法拼（组）装的非法产品，没有
合法的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和保
险，也没有营运资格，老年代步
车的危险性可想而知。更为严重
的是，老年代步车信息没有纳入
公安交通管理系统，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或者酒后驾驶等行为，乘
车人的权益没有任何保障，难以
获得赔偿。有的车主在事故发生
后，甚至会舍弃价值低廉的代步
车逃逸藏匿，给事故的处理带来
极大困难。 据中消协官网

葛提个醒

遇遇到到事事故故难难维维权权
中中消消协协呼呼吁吁不不要要坐坐代代步步车车

14日，济南历下交警在泉城

广场附近集中整治三四轮电动车。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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